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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健院发〔2018〕126 号

各处（室、部、馆、中心、系）：

《贵州健康职业学院督查督办制度》已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

经院党委第 12 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贵州健康职业学院

2018 年 1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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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健康职业学院党政办 2018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
共印 25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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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切实转变工作作风，推动进一步强化执行力，提高办事效

率和工作质量，确保中央、省、市重要文件、会议精神和领导批

示，学院党委决策事项等得到迅速落实和及时办结，结合贵州健

康职业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督查督办工作原则

紧密围绕中心工作和重大决策、部署，突出重点，抓好督促

检查工作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完善监督机制，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

早、落细、落实。

（一）交办督办原则。院党政办按照院党委会、院长办公会

议定事项内容和院主要领导工作安排，以交办、检查、协调、催

办、通报等形式推动工作的落实。

（二）分级负责原则。院党政办负责上级要求及院党委会、

院长办公会议定事项和学院主要领导交办事项的督办；各处（室、

部、馆、中心、系）自行负责本部门承办或分管院领导交办事项

的督办。

（三）注重实效原则。督查督办工作本着狠抓落实，注重实

效的原则，力戒形式主义，严防敷衍塞责现象。

二、督查督办工作内容

（一）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的重要文件和会议精神，

领导批示等的落实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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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委教育工委、教育厅来文及省直其他部门来文的办

理及落实；

（三）市委教育工委、市教育局和市直相关部门来文的办理

及落实；

（四）院党委会和院长办公会议定事项、院主要领导批示及

交办事项的贯彻落实；

（五）各处（室、部、馆、中心、系）落实学院年度工作要

点和本部门年度绩效目标任务的进展情况。

三、督查督办工作机构

督查督办工作主要由院党政办负责，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

和参与。

四、督查督办工作程序

（一）台账管理。院党政办根据工作任务进行责任分解，明

确责任部门或责任人、办理时限，将需督办事项汇入电子台账，

并按月定期跟踪督办。

（二）工作交办。年度长期性工作由院党政办随时将台账及

时转至承办部门，并明确告知报送落实情况的时限要求。临时性

工作由院党政办下发责任分解表进行限时督办。

（三）督查督办。院党政办于每个月底对督查台账事项进行

梳理，并形成书面督查材料报院领导班子成员。同时，根据事务

的轻重缓急，对重要事项或院主要领导限时办理事项进行专项催

办，并及时将办理情况专题报院主要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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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办理评价。年度长期性工作由院党政办在每年年底时

将相关交办事项落实情况汇总后，对交办事项办理质量进行评

价，报院领导同意后将未完成事项在全院范围内予以书面通报。

对超过时限仍未办结的事项，责任部门或责任人必须书面报告原

因，请求延期办理，经院主要领导同意的可延期办理。

（五）资料归档。督办事项办结后，由院党政办按要求及时

将相关资料收集后归档保存。

五、办理时限要求及反馈

（一）办理时限要求

1.重要会议和领导批示明确有办理时限的，按要求的内容和

时限进行督办。

2.对未明确具体办理时限的，原则上单项简单工作一般应在

3 日内办结；对上级领导、学院领导双重批示，办理工作量较大

的，一般应在 5～7 日内办结；由相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后，认为

确需进一步调查研究的，一般应在 10～15 日内办结。如若因外

界因素无法确定办结时间的，应有下一步的应对措施或说明。

（二）办理反馈

1.对院领导单独交办给部门的事项，承办部门要严格按照交

办时限要求完成，并及时向院党政办告知办理结果和提供相关资

料存档;由院党政办针对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向院主要领导反馈办

理情况，重要工作还需书面报告。

2.确因情况特殊需要延长办理时间的事项，由学院相关承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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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商院党政办同意后，由院党政办及时向院主要领导或上级有

关单位报告原因，申请同意延长办理时限后督促承办部门抓紧落

实到位。

六、督查督办工作方式

（一）电话催办。对于日常的督查督办事项，根据办理时限

的要求，院党政办一般采取电话催办的方式进行催办督查，每次

询问催办都要作书面记录，以掌握督查事项进展情况。对办理时

限在 3-7 日内的事项，院党政办专职督查人员要坚持在完成期限

前一天督促一次；对办理时限在 10～30 日内的事项，要坚持每

周督促调度一次，直至办结。

（二）书面催办。对逾期未办结的督查事项实行书面催办，

及时向承办部门发出“催办通知”，要求承办单位书面报告承办

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和逾期原因，并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。

（三）会议催办。对逾期未办结涉及到多部门共同办理的事

项或特别重要的事项，由院党政办报请学院分管领导（或请示学

院分管领导同意，委托院党政办）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会议

或现场办公会，研究解决制约工作完成的问题，明确解决措施和

完成时限，由院党政办下达书面督查通知，并督促相关工作任务

及时完成。

七、督查督办工作结果处理

（一）院党政办于每年的 12 月份汇总全年督办事项的完成

情况，报院领导同意后予以通报，通报结果抄送组织人事部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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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年度绩效考核和评优评先的重要考核依据。

（二）经院党政办多次催办不予及时处理，造成工作延误被

上级相关部门书面通报的，由院党政办书面报请院主要领导批示

后，转院组织人事部和监察室予以问责。

八、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贵健院发〔2017〕18 号

文件印发的《贵州健康职业学院督查督办制度》废止。


